
 
 1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修正第七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

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六

條、第四十七條及第五十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500003941 號  

第 七 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採取合理措施，防止存

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與虛擬資產帳號，遭濫用於詐欺犯罪，並

應向客戶宣導預防詐欺之資訊。 

司法警察機關得於必要範圍內，將疑似詐欺犯罪被害人身分資料提供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以利其執行業務時，得據以

對客戶關懷、勸導或通知司法警察機關到場。 

第 八 條  金融機構對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及信用卡，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

事業或人員對虛擬資產帳號，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應強化

確認客戶身分，並得採取對客戶身分持續審查、暫停存入或提領、匯出款

項或虛擬資產、暫停全部或部分交易功能、管控信用卡及暫停信用卡帳戶

交易功能、拒絕建立業務關係或提供服務等控管措施。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執行前項後段規定作業，

或有辨識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交易之必要時，得照會其他金融機構或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受照會者應提供相關資訊。 

前二項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

虛擬資產帳號認定基準、照會程序與項目、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為防制詐欺犯罪，得由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所定經營金融機構間資

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或經營金融機構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

之服務事業建立平臺，協助金融機構或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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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同業或跨業合作，於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資訊，並以科技

方式分析及辨識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

卡或虛擬資產帳號。 

前項平臺之建立及合作之進行，應由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所定經營

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或經營金融機構間徵信

資料處理交換之服務事業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核准後，始得辦理；

申請核准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定之。 

第 九 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依前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辦

理時，應保存該客戶確認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及交易紀錄，並得向司法警察

機關通報；司法警察機關接獲通報後，應於合理期間通知金融機構或提供

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就該異常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辦理後

續控管或解除控管。 

前項資料及交易紀錄，應自業務關係終止時起至少保存五年。但法律

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應保存資料、交易紀錄之範圍、通報司法警察機關之方式、程

序與就異常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辦理後續控管、解除控管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及法務主管機關定

之。 

司法警察機關因調查詐欺犯罪，得主動通知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

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將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

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列為警示，並暫停全部交易功能。 

第 十 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配合司法警察機關建立

同業及跨業聯防通報機制；於接獲司法警察機關之通報時，各受款行及提

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將通報之款項或虛擬資產進行圈存持續監

控，並得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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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機關為前項通報後，應於合理期間進行查證並通知金融機構

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辦理後續警示作業或解除控管。 

前二項之通報機制、圈存款項或虛擬資產、作業程序、後續警示作業

、解除控管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

及法務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一 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依第九條第一項後段或第

四項司法警察機關通知暫停全部交易功能之帳戶或帳號中，有被害人匯

（轉）入之款項或虛擬資產未經提領者，得依司法警察機關之通知發還帳

戶或帳號內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 

前項發還帳戶或帳號內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之條件、方式、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及法務主管機關

定之。 

第 十 三 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金

融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未提供照會者相關資訊。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保存資料或交易紀錄。 

三、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未依限保存資料或交易紀錄。 

四、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未配合建立聯防通報機制，或未將通報

之款項或虛擬資產進行圈存持續監控。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有前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

，情節重大者，由金融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第四十二條  為處理詐欺犯罪防制緊急案件，及時防制民眾接觸詐欺網站，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認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得令網際網路接取

服務提供者為停止解析或限制接取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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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

臺幣一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處五年以

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億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四條  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第一項第二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一、並犯同條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一。 

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之人犯之。 

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

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 

犯詐欺犯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第一審應

行合議審判案件，並準用同條第二項規定。 

第四十六條  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並於自首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

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

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

免除其刑。 

第四十七條  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

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

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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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

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

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五 十 條  檢察官提起公訴認有必要時，得於起訴書記載對被告科刑範圍之意見

，並敘明理由。 

犯詐欺犯罪後，犯罪行為人於賠償被害人所受全部損害或支付與被害

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前，法院尤應注意犯罪行為人有無下列事項

，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一、購買、租賃或使用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商品或服務。 

二、搭乘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交通工具。 

三、為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投資。 

四、進入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高消費場所消費。 

五、贈與或借貸他人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財物。 

六、每月生活費用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之程度。 

 


